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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分册收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6个修正案、1个单行刑法、9个立法解释及110个司法
解释或批复。
　　全书正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刑法学学科的主要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部分
为“与刑法相关的各种法律规范性文件”，其下又分成了“刑法修正案”、“单行刑法”、“立法解
释”、“司法解释之总则部分”和“司法解释之分则部分”。
“司法解释之总则部分”和“司法解释之分则部分”按照刑法学学科的体系对司法解释进行了整理，
使读者在学习刑法学教材的同时，可以很明确地找到该部分所涉及的相应的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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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写说明凡例各种规范性文件简称与全称对照表第一部分 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编 总
则　　　第一章 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二章 犯罪　　　　第一节 犯罪和刑事责
任　　　　第二节 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　　　　第三节 共同犯罪　　　　第四节 单位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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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一节 生产、销售
伪劣商品罪　　　　第二节 走私罪　　　　第三节 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　　　　第四节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第五节 金融诈骗罪　　　　第六节 危害税收征管罪　　　　第七节 侵
犯知识产权罪　　　　第八节 扰乱市场秩序罪　　　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五章 侵犯财产罪　　　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一节 扰乱公共秩序罪　　　　第二
节 妨害司法罪　　　　第三节 妨害国（边）境管理罪　　　　第四节 妨害文物管理罪　　　　第五
节 危害公共卫生罪　　　　第六节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第七节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
品罪　　　　第八节 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　　　　第九节 制作、贩卖、传播淫秽
物品罪　　　第七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　　　第八章 贪污贿赂罪　　　第九章 渎职罪　　　第十章 军
人违反职责罪　　　附则第二部分 和刑法相关的各种法律规范文件附录法条主旨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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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共同犯罪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概念】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主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
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相关法条　　本法　　第九十七条本法所称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
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
　　区分主、从犯问题的批复　　在审理单位故意犯罪案件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可不区分主犯、从犯，按照其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处刑罚。
　　知识要点　　要点精解　　1．主犯的特征　　（1）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
，就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2）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相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又称其他主犯或首要
分子以外的主犯。
　　2．犯罪集团的特征　　（1）人数：3人以上；　　（2）目的与行为：共同实施犯罪；　　（3）
组织特征：较为固定。
　　3．主犯的刑事责任　　根据本条第3、4款对此作的专门规定，主犯的刑事责任可分两种情形：　
　一是对于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二是对于其他主犯，
应按照其所参与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4．特别应注意的是“主犯”不是法定加重量刑情节，如无特殊规定，应直接依照具体罪行所对
应的法定刑处罚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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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套学习式分类教学法规丛书为法学专业学生提供了一条将教材和法条结合起来学习的良好途径
。
本丛书与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相配套，在兼
顾法规汇编查询功能的同时，更注重法条与其他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的关联性，将相关法条以“
法条群”的形式展现，并结合司法考试的特点阐述了法条或“法条群”背后的法理，与同类书籍相比
，更具知识的完整性和讲解的透彻性，可以有效衔接本科教育和司法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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